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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料

•送件期程調整(國三、小六)

•新增「其他障礙」之提報類別

•複審會議資料「補正」時間

•實際照顧者切結書

•提報「巡輔服務結案」、「放棄特教身分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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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學年度調整



114學年度期程調整



其他障礙例如燒燙傷、腦傷及癲癇等
相關疾病應經由該專科醫師診斷



複審補正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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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高中等以下學校(含幼兒園)
特殊需求學生實際者切結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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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教法第２０條修正說明

因應實務上法定代理人因特殊事由不能或難以行使親權或監
護權，如行方不明、入監服刑、家暴等情事，須由他人或安
置機構代為提供特殊教育學生之日常照顧，爰增列得經實際
照顧者同意，鑑定後予以安置，並提供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
措施。

同意書若勾選實際照顧者
需簽署「實際照顧者切結書」



放棄特教身分、巡輔結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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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

若學生有心智方面就醫評估需求，
請查詢《台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
會》--「全台兒童青少年精神專科
醫師分佈」了解相關資訊。



THANK YOU

若有疑問請致電鑑定中心

2624900#52、53


